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

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

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

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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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明确党的领导也要依靠法治

党党纪纪国国法法不不是是两两张张皮皮
公
报
解
读

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出，法
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
和真诚信仰。这个说得非常好。
如果某些人“权”大于“法”，或
者人民的权益出了问题却得不
到合理解决，老百姓肯定就不
会信任法律。

反之，大家都会拥护和遵守
法律法规，法律的权威性也能彰
显，也就不会出现一些法律法规
接二连三出台的问题了。

土地流转后，我跟农户都
签了合同。签了合同就具备了
法律效力，很安心。我也会按照
合同履行我的法律责任，这是
最起码的。

本报记者 李涛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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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市彤晖家庭农场负责人

权益得保障

老百姓才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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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法治梦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行政法学教授马怀德指出，
我国在宪法中确立了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
领导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
应有之义。全会把党的领导
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阐述得非

常清楚，应该明确的是，推进
依法治国将加强党的领导，
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共产
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法治
建设进程中，必须发挥带头
作用，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
政。

统计可见，此次公报中
“党的领导”共出现了13次，
而 在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历次中央全会公报中，“党
的领导”从未出现过10次以
上，去年的三中全会公报只
出现了 5 次。此次公报还首

度写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最 本 质 的 特
征”，这表明中国的法治建
设旨在强化执政党的权威，
而 非 推 行 西 方 式 的 政 治 体
制。

据新华社等

推推进进法法治治不不会会削削弱弱党党的的领领导导

本报记者 高扩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
是一对非常关键的关系。如
何处理党和法的关系，是依
法治国能否切实实施的重
要一环。

“‘党的领导必须依靠
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本次
会议的新提法，也是一大亮
点。”山东社科院法治研究
中心主任于向阳注意到，此
前的经典表述为“把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起来”，可以称
作“统一论”，现在则是“依
靠论”，“孰重孰轻，一目了
然”。

关于依法执政，涵义也
进一步丰富。“既包括治国
理政，又包括管党治党。”于

向阳说，这种表述上的突破
不可小视，这表明在本届中
央领导层心中，“管党治党”
已经是依法执政的一个部
分。

依法执政的主体是党，
新的表述说明，党本身也要
受到约束，党纪党规也是依
法治国的一部分，任何人不
能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
的权力。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执行研究员刘山鹰进而认
为，关于党和法的关系，这
个答案已经是在特定历史
背景下最具突破性的表述。

于向阳说，关于党的领
导、依法执政，以前讲得很
多，但究竟如何实现党的领
导、如何依法执政，讲得并
不是很清楚。正是因为内涵

不清，因而出现个别领导干
部的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纪
国法之上的问题。

刘山鹰表示，法治是现
代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目
前社会利益多元化，各种利
益诉求不时冲突，这种情况
下 ，依 靠 法 治 成 为 不 二 选
择。他认为，无论是在党内
管理还是党外执政，都要依
靠法治途径。“不能再有党
纪国法两张皮的问题了，两
者要统一于依法治国。”

刘山鹰还注意到，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
改革启动，本轮改革的一大
特色是既在党的领导下又
在法治框架内进行。“这是
一个好迹象，只有如此，依
照中国的国情，改革才能顺
利推进。”

于向阳

山东社科院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刘山鹰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执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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